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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聘用專案助理 游小妍
電話：03-3322101轉7582
電子信箱：06706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5003703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(本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

學)115年度辦理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一案，請各校(園)

踴躍報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115年4月23日東門學前特字

第115000353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學前鑑定評估人員培訓課程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5年8月3日至8月6日、9月12日，共計5

日。

２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之校長(負責人)、主

任、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等，共計60人。

３、核定時數：27小時。

(二)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、嬰幼兒社會適應發展量表及幼兒

情緒行為量表評量工具研習：

１、第一梯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50003170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04 13: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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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4 頁

(１)辦理日期：115年8月8日至8月9日，共計2日。

(２)參加對象(計60人)，錄取順序如下：

甲、參與過特教次專長學分班之教保服務人員。

乙、本市學前特教教師(含代理教師)。

丙、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。

(３)核定時數：12小時。

２、第二梯次

(１)辦理日期：115年8月10日至8月11日，共計2日。

(２)參加對象(計60人)，錄取順序如下：

甲、新進及市外介聘之學前特教教師

乙、參與過特教次專長學分班之教保服務人員。

丙、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。

(３)核定時數：12小時。

３、注意事項：為鼓勵各校(園)利用評量工具，篩選具特

殊需求之幼兒，以協助具特殊需求之幼兒辦理鑑定安

置作業，參與本次研習教師之所屬學校(幼兒園)，配

發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、嬰幼兒社會適應發展量表及

幼兒情緒行為量表評量工具各1套，測驗紙各5份，每

校(園)限領1次(同校不同老師參與本次研習，僅限1人

領取)，並請將3套工具納入各校(園)財產，以利未來

交接及使用。

(三)魏氏幼兒智力量表(第四版)工具研習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5年8月13日至8月14日、8月17日至8月18

日，共計4日。

２、參加對象(計45人)，錄取順序如下：
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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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本市新進之學前特教教師

(２)未持有魏氏幼兒四版研習證書之學前鑑定評估人員

或曾參加教保服務人員及學前特教教師特教增能系

列課程研習「評估人員培訓」及「嬰幼兒全面發展

量表、嬰幼兒社會適應發展量表及幼兒情緒行為量

表評量工具」研習之幼兒園教師。

３、核定時數：24小時。

４、注意事項：本測驗工具為管制性測驗，請嚴守保密原

則，研習過程不得將測驗內容流通、公開或以影印、

拍照、攝影、錄音等任何形式複製。

(四)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及高功能自閉症、亞斯伯格症行

為檢核表研習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5年8月19日，共計半日。

２、參加對象(計60人)，錄取順序如下：

(１)本市學前鑑定評估具複查資格之人員。

(２)本市學前鑑定評估人員。

(３)具備本市學前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教保服務人

員。

３、核定時數：3小時。

(五)修訂自閉症兒童發展測驗工具研習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5年9月19日至9月20日，共計1.5日。

２、參加對象(計30人)，錄取順序如下：

(１)本市學前鑑定評估具複查資格之人員。

(２)具3年以上鑑定評估人員年資之學前特教教師。

３、核定時數：9小時。
68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4 頁，共 4 頁

三、研習地點：上開5場次研習均於本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

(本市桃園區東國街14號)辦理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請至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報名，全程參加者分別核予

學前特教研習時數，並得採計為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

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內。

五、本案請各校(園)本權責核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倘課

程適逢例假日，得於活動結束後2年內覈實補休。

六、本案研習計畫請至報名網站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非營利幼兒園、本市各
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、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(本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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